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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编制背景

为深化殡葬改革，国家、省、市层面颁布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

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5 号）、《关于

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6〕21 号）、《山东省

公墓管理办法》鲁民〔2023〕72 号等一系列文件，对殡葬事业发展

提出新的要求。

阳谷县殡葬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，亟需结合国土空间规

划做好殡葬设施的全局谋划布局工作。特开展《阳谷县殡葬设施空间

布局专项规划（2024-2035 年）》项目编制工作，以有效指导阳谷县

殡葬设施的建设。

第二条 规划范围

阳谷县全域，含 3 个街道、15个镇。

第三条 规划对象

殡葬服务设施，即为开展殡葬活动而建立的殡仪设施、墓地设施

和骨灰安放设施的统称，包括殡仪馆、经营性公墓、城市公益性公墓、

农村公益性公墓。

第四条 规划期限

规划期限为 2024-2035 年，近期至 2030 年，远期至 2035 年。

第五条 规划目标

（一）近期目标

规划至 2030 年，全县火葬区遗体火化率达到 100%，节地生态安

葬比例达到 70%，土葬改革区集中安葬能力有效提升，全县公益性安

葬设施服务能力基本实现全覆盖。

（二）远期目标

规划至 2035 年，全县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到 100%，土葬改革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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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实现集中集约安葬，全县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完善、管理规范、

服务能力覆盖全域。

第六条 死亡人口预测

阳谷县近几年人口年死亡率为 7‰，年均死亡人数近期按 5000

人计算，年均死亡人数远期按 6000 人计算，则至 2035 年阳谷县死亡

总人数约为 6.0 万人。

第七条 殡葬设施需求预测

1.规划期内新增墓穴数量

根据公墓需求预测，需以 20年为一个使用周期来进行测算的原

则，新增骨灰安置总量约 12万个。

2.现状墓穴搬迁安置量

至 2035 年需要散坟迁移的骨灰安置量约 12万个，其中近期骨灰

迁移数量约 0.5 万个。

3.总量

充分考虑未来发展需求，至 2035 年总安置量在总需求的基础上，

预留 10%的弹性控制量。

综上分析，规划骨灰安置总量约 26万个。

第八条 用地规模

远期至 2035 年，规划预测骨灰安置总量为 26万个，按照墓穴安

葬（卧碑葬）所占比例 40%，骨灰堂占 50%，树葬、草坪葬等其他节

地生态葬占 10%，进行综合计算，共需约 24.48 公顷。

第九条 选址原则

1.禁止在耕地、林地建造坟墓；

2.禁止在城市公园、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建造坟墓；

3.禁止在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建造坟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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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禁止在铁路、公路主干线两侧建造坟墓；

5.建设用地应选择国土空间用地用海中的弃置地和荒地；

6.地形的选择宜有植物覆盖且利于排水；

7.位置应避免选择容易发生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

频发的地段；

8.位置宜选择城市和乡镇郊区，远离人口聚居区；

9.选址对基地的朝向、风向、周边山势走向等方面的要求应尊重

当地丧葬风俗；

10.骨灰寄存建筑选址宜靠近火葬场或殡仪馆；

11.周边应具有为节假日祭扫高峰时预留临时停车的条件；

12.曾应远离储存易燃、易爆物的建筑及其场所；

13.城乡高压架空线路不宜穿越基地上空。

第十条 布局规划成果

1.殡仪设施布局规划

近期保留现状的 1 处殡仪馆。

在城市公益性墓地位置规划 1 处殡仪馆。

在西湖镇域东部规划 1 处殡仪服务中心。

2.骨灰堂规模

综合预测至 2035 年阳谷县域内保留骨灰堂 9处，骨灰安放格位

约 28900 个。因当地风俗，历史形成等原因，予以保留，本规划正式

办理土地手续时，按照国家省相关政策具体实施。

3.公益性公墓布局规划

至 2035 年规划阳谷县域内公益性公墓有 116 处，其中现状保留

公墓 33处。因当地风俗，历史形成等原因，予以保留，本规划正式

办理土地手续时，按照国家省相关政策具体实施。规划新建公墓 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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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

规划的 116 处公益性公墓中县级公墓有 1处，规划墓穴为 17600

个；镇/街道级公墓有 18处，已建墓穴为 15982 个；村（居）委会级

公墓 97个，其中新建村（居）委会级公墓 83个，占地 20.25 公顷，

已建成村（居）委会级公墓 14处。

4.经营性公墓布局规划

至 2035 年规划阳谷县域内经营性公墓 1 处。

第十一条 公益性公墓建设指引

保留、扩建型公墓

重点进行环境提升和交通设施改善，增大墓园绿化覆盖率，实现

生态化改造目标。

新建型公墓

新建公墓按照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和《山东省公墓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，节地生态、绿色环保。公墓

中骨灰安葬方式以骨灰堂、卧碑葬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方式为主，

地表不留坟头。倡导地表不留坟头、不立碑，确需立碑的应当采用卧

碑方式，碑长不超过 60厘米，碑宽不超过 50厘米，厚度不超过 15

厘米，倾斜度不超过 15度，单个墓穴不超过 0.5 平方米、双墓穴不

超过 0.8 平方米、墓穴间距不大于 60厘米。相关停车位设置、配套

设施及无障碍设计等要求参照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

（JGJT397-2016）》执行。

第十二条 经营性公墓建设指引

按照《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，

墓穴小型化、墓区园林化，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75%，或者绿地率不低

于 40%，待售墓穴规格符合有关规定要求，墓区按规划进行绿化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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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（卧碑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、艺术葬等）墓穴不低于墓穴总数的

70%；公益性墓穴数量不少于 20%。

第十三条 骨灰堂建设指引

保留、扩建型骨灰堂

重点进行环境提升和交通设施改善，增大墓园绿化覆盖率，实现

生态化改造目标。

新建型骨灰堂

新建骨灰堂按照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》和《山东省公

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，节地生态、绿色环保。

公墓中骨灰安葬方式以骨灰堂为主，不设置墓穴安葬方式。

格均建筑面积：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不超过 0.25 平方

米。

相关停车位设置、配套设施及无障碍设计等要求参照《公墓和骨

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（JGJT397-2016）》执行。

第十四条 近期建设目标

规划近期殡葬事业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阳谷县殡葬服务设施的

布局建设，主要是村级公益性公墓建设工作，进一步提升阳谷县殡葬

行业综合管理水平。

第十五条 近期建设内容

对现有殡葬设施进行垃圾清理、安全维护、绿化提升等内容。

近期规划(至 2030 年)完善 1 处县级殡仪服务中心，建设 1处县

级公益性公墓和 1处经营性公墓，同时建设村级公益性公墓 40处。

第十六条 空间布局和管控要求

1.明确空间布局

定空间：规划明确 83处新建公墓具用地边界范围，采取实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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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线相结合的方式以面状要素形式“上图”落位，并进行虚线管控。

在保障功能不降低、规模不减少的前提下，可在下层次规划中明确空

间位置，适时转为实线。

定标准：根据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》，公墓的建设规

模以占地面积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，其建设规模可分为四类。

类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

占地面积

（h㎡）
20 以上 10-20 5-10 2-5

公墓服务半径按照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》确定：所需

服务半径应满足丧属就近、方便、快捷的办丧要求。在地势平坦、交

通便利的城镇，服务半径可适当扩大，而在山区或者丘陵地区，应依

据具体地理条件，合理布局。

2.明确管控与传导要求

按照相关法规、政策要求，落实总体规划用途管制要求，并严格

落实城镇开发边界、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控制线。乡镇级国

土空间规划等规划编制时应明确公墓位置、规模等相关内容，公墓选

址建设不得违背相关管控要求。

规划对新建公墓进行虚线管控，规模应符合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

筑设计规范》等相关规范，位置、形状在论证基础上可进行微调。

第十七条 空间利用衔接

1.规划协调

（1）现状分析

规划公墓在现状地类中，园地面积 4.83 公顷，草地面积 3.34 公

顷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 1.10 公顷，陆地水域面积 2.03 公顷，特

殊用地面积 8.05 公顷。

（2）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

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，不得违背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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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文物保护专项规划、综合交通专项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等

专项规划做好协同，避免各类空间矛盾冲突，并做好衔接。

2.规模核准

新建公墓选址应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，不可占用耕地、林地，

处理好建设用地与耕地保护、生态保护的关系。改建、扩建公墓应充

分利用原有占地，尽量减少新增占地。项目用地规模测算标准应符合

《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》、《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》，

满足国家、地方及行业相关规范、标准、技术导则等的要求。

第十八条 规划实施及建议

完善惠民政策，提升服务水平，推广生态安葬。

严格审批管理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执法监督。

加强宣传引导，鼓励公众参与，保障资金投入。

第十九条 附则

本规划包括规划文本、图集、说明书及数据库。其中，规划文本、

图集及数据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规划文本中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内

容。

本规划是专项规划层面的殡葬设施空间布局规划，规划图纸中所

表示的现状公墓和规划公墓位置均为示意性位置，其具体位置需在数

据库中进一步落实。

本规划对规划范围内公墓的用地规模、骨灰安置数量等相关指标

进行指导性控制。

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本规划由阳谷县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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